商会作用及优势
★沟通政府及有关部门与企业的联系，协助政府制定行业政策、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

★ 维护会员企业的利益和行业的利益，进行行业危机公关

★ 进行行业纠纷仲裁，加强行业自律，消除恶性竞争

★ 组织行业检查、评比，产品推荐等品牌推广工作

★ 免费提供商会电子刊物，免费宣传介绍会员企业（电子周刊将发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各使领馆、国外商会及各大新闻媒体）

★ 商会网站会员专区将免费为会员提供信息发布平台，免费发布各类供求信息

★ 组织展览会、招商会、产品推广会、研讨会、论坛等各种形式的会议，会员企业可享受不同级别的优惠

★ 提供技术、法律、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咨询服务

★ 组织与同类型组织的国际交往，安排会员对外经贸考察，提供项目投、融资机会，优先考虑副会长以上级别单位

★ 开展各种培训，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 建立产业发展基金，扶植中小企业发展

★ 制定行业产品标准

★ 进行专题调研，编写调研报告并提供给相关政府部门，部分内容免费提供给会员单位

★ 进行企业统计和市场信息的收集、分析，发布行业年度报告。整合会员企业项目资源，统一对外推介

★ 提供诸如会员信息查询、会员企业商务人士留京期间的协助与支援等秘书服务


会员须知
1． 入会条件
根据商会章程，凡是在京正式注册的，等级的经济实体（或者企业高管），守法经营，业绩良好，有一定的经济实体和良好信誉的冀籍企业，均可自愿申请加入北京河北企业商会（以下简称商会）。
2． 申请加入商会应提供下列资料
1. 填写入会申请书
2. 提供个人近期1寸免冠彩照2张
3. 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4. 提供公司简介1份
5. 提供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6. 如不是法人需法人授权签字盖章
3． 入会程序
1. 申请入会企业将上述材料寄送至商会秘书处。
2. 入会材料经审核合格后，根据申请商会秘书处安排走访考察。直属理事，常务理事由秘书处走访考察；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需有秘书处陪同商会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领导走访考察。
3. 考察通过后，秘书处发出交纳会费通知，应于15日内向商会交纳职务会费。
4. 收到入会材料后，将交常务会长办公会议上审议，通过后在15日内向企业颁发北京河北企业商会职务牌匾，会员证，呈送商会会徽等；如未通过，则退回材料。
4． 会员退会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商会，并交回会员证；会员如果一年内不参加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取消其会籍；会员如有严重违反商会章程的行为，经商会常务会长办公室表决通过，予于除名。
5．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吴家场路1号院盛今佳园1-1-2101
电话：010-63960042      传真：010-63960610
[bookmark: _GoBack]邮编：100036      网址：http://www.xinjishang.com/
会员部： 何锟杰：18010427870
            






商会主要资源与优势
1. 拥有庞大的商会联盟组织，组织50家各省市商会并创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商会联盟”
2. 拥有强大的顾问团，整合各部委司厅级以上领导和国内各行业专家教授，北京市各委办局及十六个县区副区长以上领导共160多人组成顾问团，帮助、指导、协调、支持商会及会员企业的发展。、
3. 举办丰富的会务活动，定期召开常务会长办公会、监事会，理事会，会员代表大会；组织举办八一、中秋、迎新联谊会，国内外商务考察，各类讲座培训、沙龙联谊交流等活动。不定期举办其它健康邀请赛，拓展训练等。
4. 建立完善的交流平台，每周邀请轮值会长到商会进行交流服务，每周一至周五都有专职秘书长及会长到会轮值。
5. 搭设广泛的合作渠道，与国内外100多个商会协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与业务交流，并建立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与全国多家政府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定期的交换信息、互访、项目合作、组织考察等方式，为会员企业提供市场和投资环境的信息，扩大会员企业对外交流渠道，增强企业影响力。
6. 提供温馨贴心的服务，为会员企业提供项目推介、人才招聘、职称评定、融资牵线、法律咨询、金融理财、企业问诊、广告宣传、供求发布、信息传递等服务。

商会秘书处及主要职责
	部门
	电话号码
	部门主要职责

	综合事务部
	010-63960042
	下设行政管理处，计划财务部，负责综合协调，行政，财务等

	宣传信息部
	010-63960042
	下设宣传编辑处，网络信息处，媒体运作处，负责对外宣传，信息传递，刊物编辑，网络建设等

	会员服务部
	010-63960042
	下设会员发展，拓展，活动策划处，负责会员一切服务

	后勤保障部
	010-63960042
	保障会员及商会后勤保障工作等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会长
1.条件：（1）须是政治坚定，具有优秀的领导组织和协调能力，热心
商会事业，用心推动商会发展。对商会工作又很强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企业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且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1.对总商会做出杰出奉献的企业家。
（2） 至少担任过一届常务副会长或分会会长的企业家。
2.权利：（1）享有常务副会长享有的其他权利。
    （2） 负责本会的工作，对商会工作有最后决策权；
    （3）召集并主持商会各类会议和活动；
    （4）代表商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3.义务：（1）履行常务顾会长履行的其他义务；
    （2）组织制定并实施商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3）组织开展商会各项活动
    （4）协调商会内外关系。

二．常务副会长
1.条件：（1）总商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职务四年以上的会员企业家，或各地市，行业商会中担任常务副会长以上较有代表性企业家；
（2）跨国公司，上市公司，驻京各商会会长优先推选；
（3）须经省政府驻京办或各地市驻京办或总商会一名常务副会长或两名副会长或各商会推荐。
2.权利：（1）享有副会长享有的其他权利；
       （2）参加每季度常务会长办公会议，审议决策上会重大事宜；
       （3）当会长暂时不能行使职责时，在会长指定下可行使会长职责；
       （4）参与省委，省政府及部委，北京市领导的接待，交流活动；（5）参与在京冀籍将军，司厅级领导联谊交流活动；
       （6）优先参选分支机构主要负责人；
       （7）参与研究决定分支机构负责人选；
       （8）优先推荐企业参加“评先评优”。
       （9）获得商会每年不定期短信平台群发推介本企业产品；优先考虑封面安排等。
3.义务：（1）履行副会长履行的其他义务；
       （2）执行常务会长办公室会议的决定；
       （3）参与联络各省驻京商会，异地河北商会；
       （4）定期提出商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副会长
1.条件：（1）担任总商会的常务理事、理事职务四年以上的会员企业家，或各设区市商会，各行业商会副会长以上较有代表性企业家，或冀籍在京较有代表性企业家
（2）需经省政府驻京办或各地市驻京办或总商会一名常务副会长或一名副会长或各商会推荐
2.权利： （1）享有常务理事享有的权利
        （2）参加会长轮值
        （3）企业纳入省委，省政府及部委、北京市领导调研的重
点对象
        （4）参与商会经贸、投资等洽谈会，组团或随团境内外进
行商务考察
        （5）提供日常温馨服务（生日祝福，名片制作等）
        （6）协助商会每年不定期短信平台群发推介本企业产品，商会期刊宣传、插业广告、个人专访介绍等
        （7）协助企业举办公司年会或活动等
        （8）享有本会提供的各项服务
3.义务：（1）履行常务理事履行的其他义务
        （2）执行会长办公会议的决定
        （3）维护商会与各分支机构的团结

四．常务理事
1条件：在京冀籍企业家或在京工作、企业高管等
   能积极参与商会组织活动的企业家
2.权利：（1）享有理事享有的其他权利
 （2）参加常务理事会
 （3）参加决定本会分会、专业委员会及执行机构的工作部门
的设立和撤销，以及所属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任免
 （4）推举名誉会长和聘请顾问
3.义务：（1）履行会员理事会履行的其它义务
  （2）执行理事会的决定
五．理事
1.条件： 在京冀籍企业家或在京工作、企业高管等
   能积极参与商会组织活动的企业家
2.权利：（1）享有本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对本会有建议权，批评权和监督权
  （3）参加理事会
        （4）参加本会组织的有关活动(内外部)等商务活动，取得商会编印的有关信息资料
        （5）获得本会服务，如：融资协调，职称评定，人才招聘，广告宣传，讲座培训，法律咨询，项目推介等服务
 （6）有退出商会的权利
（7）符合本会章程的阐述的其他权利
3.义务：（1）遵守本会章程，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2）执行本会的决议，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3）关心本会的工作，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积极向本会刊物投稿
  （4）按时缴纳会费的义务
（5） 符合本会章程的其他义务

6． 会员
1. 条件：在京冀籍企业家或在京工作、企业高管等
能积极参与商会组织活动的企业家
2. 权利：（1）参加本会(内部)组织的有关商务活动，取得商会编印的 
       有关信息资料
（2）获得本会的服务，如融资协调，人才招聘，法律咨询等
（3）有退会的权利
        （4）符合本会章程的阐述的其他权利
3.义务： （1）遵守本会章程，维护本会合法权益
   （2）执行本会的决议，完成本会交办的工作
         （3）关心本会的工作，向本会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积极向本会刊物投稿
   （4）按时缴纳会费的义务
   （5）符合本会章程的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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